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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执法机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局、乡村振兴局）

	受委托机关/组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填写说明
一、委托执法机关、受委托执法组织名称应填写全称，与部门三定方案、编办成立机构的批复中载明的名称一致。
二、委托执法的法律依据，应写明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并具体到条款项。（注：只填写条款，不要求详细引用法条内容。如：《XXXXX法》第XX条、第XX款、第XX项等）
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不能作为行政处罚事项委托依据。
三、委托执法范围，应根据本部门权责清单填写，写明具体的委托行政执法事项。







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
局、乡村振兴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9901007703736395                                   
地    址：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1731号                   
法定代表人：谢龙  职务：党组书记、局长              
受委托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990100MB1F3269XC                                  
地   址：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西胡杨楼                                        
法定代表人：王攀峰     ，职务： 支队长              
为规范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兵团党委办公厅 兵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师市市场农业文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兵党办发〔2022〕14）号）和《关于深化师市市场农业文化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兵市监法发〔2023〕42）号）文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乡村振兴局）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按下列要求行使农业农村领域相关招标投标行政执法权。
一、委托执法区域
第一师阿拉尔市行政区域内  
2、 委托执法权范围及事项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
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的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三、委托执法权限
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执法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在委托执法区域内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行政检查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委托执法区域内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检查权，收集相关证据。
（二）违法行为制止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单位、组织或个人有相关违法行为的，有权以委托执法机关名义出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等文书，要求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
（三）提请行政处罚权：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
四、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委托单位有权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2.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对受委托单位依法予以追究，有权根据受委托单位的过错程度追偿相应损失。
3.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协议。
4.委托单位应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相关的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并为其申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政执法证件。
5.委托单位为受委托单位提供委托的行政权力依据、执法流程、自由裁量基准及规范的行政执法文书等。
6.对受委托单位委托执法事项相关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执法文书等进行审查。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须报送委托机关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
2.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认证考试，取得行政执法证后方可从事执法活动；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行政执法行为。
4.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
5.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程序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规范化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6.建立相关的行政执法制度。
7.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8.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9.对委托范围之外的事项有权拒绝；对委托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工作安排受托单位有权拒绝，视情节直至解除委托协议。
五、委托期限
[bookmark: _GoBack]从2026年4月21日至2027年4月20日止。
六、其他
1.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报送师市司法局备案一份；
2.委托书电子档需同步挂在委托机关、受委托执法组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
3.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6年4月20日


